
附表一： 

桃園市舞蹈類短期補習班設立基準表 

項 目 應備資格、條件及規格 

班主任 

具有下列學經歷條件之一者：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舞蹈科系或體育科系畢業，並主修或選

修舞蹈學分。 

二、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從事舞蹈事業或有關舞蹈工作

一年以上，並曾參加全國性、直轄市或縣（市）舉辦舞

蹈比賽個人組決賽獲前三名。 

教 師 

具有下列學經歷條件之一者：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舞蹈科系或體育科系畢業，並主修或選

修舞蹈學分。 

二、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舞蹈科（組）畢業。 

三、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曾參加全國性、直轄市或縣

（市）舉辦舞蹈比賽個人組決賽獲前三名。 

教 室 

一、 面積不得少於四十五平方公尺，平均每一學生所占面積

不得少於二平方公尺；除社交舞教室得舖設一般地板

外，其他各科舞蹈教室應舖設木製地板。 

二、 有妨礙安寧之虞者，須有防震、隔音設備。 

三、 照明須全面明亮，並採用日光燈，以六平方公尺四十燭

光一盞標準計，不得裝置各種彩色燈泡，或變化燈光亮

度之設備。 

四、 須裝設面鏡及扶把。 

五、 須有音響設備，如擴大機、電唱機、錄音機等。播放音

樂有妨礙安寧之虞者，須有隔音設備。 

六、 須有完善之採光及通風設備（如電扇、抽風機或冷氣機

等）。 

教 具 

一、 須依據立案時所報之教學內容，購置教學用唱片或錄音

帶及保管櫃。 

二、 教學示範用具，如扇、連箱、花鼓、拂、槍、劍、鈴鼓、

彩帶等。 

三、 教室須有輔助教學設備，如黑板或白板、銀幕等。 

四、 得視實際需要，增置鋼琴、電子琴及錄放影機等。 

其他設備 

一、 電腦、辦公桌椅一套以上。 

二、 書架或書櫃，並應購置各項舞蹈圖書，供學生自由閱覽

參考。 

三、 學生準備室一間，供學生換裝及放置隨身物品。 

四、 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等，應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 



五、 設置其他安全、衛生及醫療等設備。 

教學內容 

一、 民族舞蹈（土風舞）。 

（一） 中國民族舞蹈。 

（二） 外國民族舞蹈。 

二、 芭蕾舞。 

三、 現代舞。 

四、 社交舞。 

五、 舞蹈創作。 

六、 舞蹈影片或舞曲欣賞。 

七、 舞蹈理論。 

備 註 本規則及本表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